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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击手不只是神枪手

吕学海，北京巡特警总队教导
支队副支队长。从 1995 年北京成立
巡警队起，他就在训练处任射击教
官，被称为巡特警的“总教头”。

“别以为狙击手只是神枪手，

他们的脑子、集体作战能力更重
要。”吕学海说，除精确射击外，狙
击手还承担察看地形、布置掩体等
任务，要向指挥部反馈现场信息。
接到指挥部“开枪”指令后，找准时
机完成任务。

通常情况下，每组是一名狙击
手，一名观察手（也称狙击手副手）。
隐蔽和伪装是他们必备的素质，在
一些解救人质行动中，劫持者往往
情绪暴躁，精神高度紧张，一旦狙
击手没有隐蔽好，劫持者发现狙击
手，精神很可能瞬间崩溃，导致人
质受到伤害、解救行动彻底失败。
“5·03”劫持人质事件中，孟林

（化名）是狙击手副手。他和搭档上
到阳台后，一直观察瞄准嫌疑人，随
时接受上级命令。“确保人质安全，
择机击毙。”接到命令后，他的搭档
很快扣动扳机，将歹徒一枪毙命。

射“头顶苹果”练心理

“交替钢板、摇晃鸡蛋、头顶苹
果……”巡特警总队地下射击场的
墙上，贴着一张射击项目训练表。
相关人士称，特警狙击手的“头

顶苹果”训练，是将苹果放在一名队
员头上，另一名队员进行射击，这在

外人看来绝对心惊肉跳。对于狙击
手来说是小菜一碟，“就是在各种环
境条件下练习射击”。这种训练，除
练习枪法外，更重要的是训练狙击
手过硬的心理素质，以及队友间的
绝对信任。

由于突发事件的现场各不相
同，环境、温度、光线、风速、距离、有
无瞄具……这些因素都会对射击产
生一定影响。因此，狙击手要学会
适应各种条件下的射击并善于自我
调节。

除了动态训练，针对实战中心
理素质的静态训练也很多，最为常
见的就是空枪瞄准：手持手枪，瞄
准目标，纹丝不动———特警队的每
个队员都能坚持 10 分钟以上。
卧姿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简

直是最舒服的一种姿势”。“一般都
能保持 10 来个小时。”一名队员说。
在雪地里，在烈日下，狙击手趴着瞄

准目标一动不动，一趴就是一天。
他们要在极端条件下保持身体和射
击精度的稳定性，以保证“在子弹打
出去的一瞬间，身体永远是一样的
（状态）”。

高强度的训练还配合严酷的选
拔、淘汰机制。每一位狙击手训练
过程的成绩，都将被记录在案，一旦
长时间发挥不稳定，很可能将被淘
汰出局。

北京巡特警指挥部副主任吴
涛说，狙击手的第一标准便是“一
枪毙命”，现场处置中不允许有任
何闪失。

击毙之后的心理疏导

此次成功处置劫持案件后，开
枪击毙嫌疑人的狙击手小王，目前
已开始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

小王的搭档孟林说，每个特警

狙击手都有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
定期为他们做心理疏导，缓解实战
和训练过程中产生的压力。在完成
任务后，击毙嫌疑人的狙击手，更是
要系统地接受心理辅导。

黄林（化名）是一名老狙击
手，除了使用专业的狙击步枪，他
还曾在室内近距离用手枪击毙嫌
疑人。
他说，狙击手在开枪之前，瞄准

镜里的“十字线”套住的是目标，不
管怎么样的天气、环境，都要保持精
准。执行任务时，注意力全集中在
嫌疑人身上，狙击手本人感觉不到
心理负担和压力，心理负担一般产
生在完成任务后。

特警大队一名相关负责人说，
警方有一整套心理训练恢复机制，
让狙击手能以上佳的精神状态执行
下一个任务。
■《新京报》甘浩 蓝筠 刘珍妮

200万借款十多年要不回

今年 55 岁的段昌干说，他与
黄陂县第二工业建筑工程公司（以
下简称黄陂二建）经理刘厚建是老
乡。1994 年 9 月起，时任黄陂二建
法定代表人、经理的刘厚建通过朋
友找到他，商量借一笔钱，帮公司
周转。段昌干便借给对方 100 万
元。截至 1997 年 6 月 3日，他共借
给黄陂二建 200 万元，双方约定按
月息 1%计息。

借款 10 多年，段昌干每年都
向黄陂二建及刘厚建催收欠款，可
对方每次都推说没钱。2007 年 6 月

5 日，他向黄陂区
法院前川法庭起
诉，要求法院判令
黄陂二建立即偿
还 200 万元借款
及利息，并要求法
院查封黄陂二建
位于该区环城新
村的一栋房产和
2.9 亩土地。彼时，
上述财产拍卖价
为 187 万元。

55名原告

冒出来分财产

前川法庭受理
该案后，2007 年 11
月 2 日作出判决：
黄陂二建应向对方
偿付 200 万元借款
及利息。同时，刘厚

建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
因黄陂二建和刘厚建没有履行判
决，段昌干依法向法院递交了强制
执行申请书。
段昌干介绍，去年 9月 22 日，

黄陂区法院向段昌干下达民事裁
定书：将上述属于黄陂二建的房产
和土地变更登记到其名下。让段昌
干没有想到的是，正当他准备将上
述房产和地产过户到自己名下时
却被告知，这部分财产还需要和另
外 55 位债权人共同分配。

原来，在段昌干起诉黄陂二建
后，有 55 名原告在同一天向黄陂
区长岭法庭起诉，向黄陂二建索要

共计 237 万余元欠款。10 天内，这
55 起案件相继调解结案，黄陂二建
应向 55 名债权人返还 237 万元的
借款。

根据相关法规，这 55 人将和
段昌干一起，共同分配黄陂二建仅
有的 187 万元财产。

怎么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讨
债的原告？段昌干顿觉蹊跷。去年
9 月，他委托律师，查询到了 55
人起诉黄陂二建的卷宗，结果发
现 55 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段
昌干说，他怀疑是有人想瓜分自己
保全的房产和土地。在多方反映无
果后，家人便选择了通过网上发帖
维权。

法庭设在宾馆标间里

2007 年 7 月 31 日，有 55 人分
别向黄陂长岭法庭起诉黄陂县第
二工业建筑工程公司，讨要借款。
时任长岭法庭庭长的刘建东和书
记员冯维忠分别于 2007 年 8 月 2
日、7 日、10 日将这 55 起案件全部
审理完毕。而在 8 月 2 日一天内，
他们就在黄陂大酒店审理完结了
其中的 35 起案件。

在 55 份庭审笔录中，段昌干
发现了一个蹊跷的现象：多份笔录
中，前后的字迹明显不一致，显然
不是同一个人所写。此外，还有一
些证据上的前后签名也不一样。

黄陂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陈小平是调查组负责人。他说，55
份庭审笔录中，确实存在一些问
题。经调查，由于一天要开庭审理
35 起案件，书记员冯维忠的工作量

很大。于是，在开庭的数天前，法庭
便请人填写了一部分开庭笔录。

除了庭审笔录笔迹前后不一，
段昌干还认为，“连核心的证据上，
也出现了诸多疑点”。

据了解，1998 年 10 月 15 日，
黄陂撤县设区。而段昌干发现，在
55 名原告持有的借条等证据中，落
款时间分别为 1994 年元月 20 日至
1998 年 9 月 24 日期间，也就是黄
陂尚未设区，但借条上盖有的印章
却是“武汉市黄陂区第二工业建筑
工程公司”。这意味着，这家建筑公
司早产了。

陈小平介绍，这些重要的证据
中，印章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经
他们到工商部门调查，暂未查询到
黄陂区第二工业建筑工程公司的
注册资料。这意味着，这家公司有
可能是假的。

律师为法院拉案子办理

据了解，55 起案件的当事人
大部分都居住在黄陂城关，正常
应在黄陂城关的前川法庭立案
起诉。现实情况则是，他们集体
选择了远离城关 20 余公里的长
岭法庭。

55 名原告的代理律师陈觉解
释，他和长岭法庭庭长刘建东有业
务往来，关系较好；且刘建东的爱
人就在他们律师事务所工作，审理
案件起来比较方便。

陈觉同时透露，由于长岭法庭
位置比较偏僻，审理案件数量比较
少，完不成绩效考核任务。他便想
着给长岭法庭介绍些案件，以便对

方早日完成任务。
经调查发现，这些原告的起诉

标的有大有小，最高的 45 万元，但
每笔案件只向法院缴纳了 100 元不
等的诉讼费。后来，法官刘建东以
经济困难等理由，批准这些诉讼费
缓交。

上述情况得到黄陂区法院负
责人的证实。他说，经调查，刘建东
的爱人确实在这家律师事务所工
作。法院对减免缓交诉讼费有着严
格的规定，刘建东私自决定缓交诉
讼费，属于严重违规行为。

当事法官已被停职

5 月 5 日，黄陂区法院副院长
彭俊介绍，当事法官刘建东已被停
职；由于部分案件可能涉及经济犯
罪，已经移交黄陂区公安分局进行
侦查。

对于网络上反映的问题，黄陂
区人民法院经过调查认为，当事法
官刘建东负有对案件的证据审核
等方面把关不严的责任。
彭俊说，在刘建东审理的 55 起

案件中，有 7 起债权关系确实存
在，但总金额只有 13 万余元。另外
48 起则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的问题，
其中有 23 起案件中的债权关系可
能涉嫌经济犯罪，已移交给黄陂区
公安分局进行侦查。而区法院也冻
结了这 48 起案件的再审工作，等待
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彭俊强调，
一旦查证属实，法院将严肃处理相
关责任人，并及时向社会通报。
■《楚天都市报》舒均 陈世昌

李成林 吕平

北京特警狙击手苦练“一枪毙命”

武汉一法官10 天审了 55 起讨债案
如此高效的背后原来有利益作祟

北京“5·03”劫持人质事件，使得特警狙击手这一带有

神秘色彩的群体，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关注。特警狙击

手到底是怎样一群人？他们的训练和生活状态又是如何？5

月5日，北京巡特警总队向媒体开放，记者有机会走进了警

方狙击手的世界。

5月4日，武汉建筑商段昌干在

天涯等网络论坛上爆料称，他向黄陂

一公司讨要200万元欠款时意外发

现，短时间内有55名原告，向同一公

司提起诉讼讨要债务。接下来的事情

发展更出乎意料，“黄陂区人民法院

的一名法官，仅在短短10天内，就审

理了55起案件”。经黄陂区法院证

实，这55起案件中只有7起没有问

题。目前，当事法官已被停职。


